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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66       证券简称：台海核电       公告编号：2021-078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级控股子公司新增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台海核电”）于

2021年 11月 22日收到二级控股子公司德阳台海核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德阳台海”）转来的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的《传票》、《起诉书》等相关文

件。该院已于 2021年 11月 17日受理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分行（以

下简称“工行德阳分行”）诉被告德阳台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受理法院：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 

（二）案号：(2021)川 0603民初 7230 号（2021年 12月 20日 9时开庭） 

（三）原告：工行德阳分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600905131806E，住

所地位于德阳市凯江路 33号） 

（四）被告一：德阳台海 

被告二：台海核电 

被告三：陈勇 

（五）案件原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六）本案案情 

1、项目贷款逾期未偿还 

2014 年 11月 21 日，工行德阳分行与德阳台海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借款金额 15,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60个月；借款用途为项目建设；贷款利率

按照提款日同期同档次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上浮 10%确定；如逾期还款，

在合同执行利率水平之上加收 50%逾期利息”。行德阳分行自 2014年 12月 2日

至 2016 年 3月 19日向德阳台海累计发放贷款 9000万元。 

2019 年 10月 30 日，因德阳台海无法清偿到期贷款，工行德阳分行与德阳

台海、台海核电、陈勇签订了《展期协议》“展期金额为 21,619,819.44 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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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期限为 2019年 10 月 29日至 2020年 10月 29日”；2020年 9月 21日，因德

阳台海无法清偿到期贷款，工行德阳分行与德阳台海、台海核电、陈勇签订了《展

期协议》展期金额为 16,219,819.44元,展期期限为 2020年 10月 29 日至 2021

年 12月 30日”。担保人同意就借款人上述借款展期继续按照其与工行德阳分行

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承担担保责任。 

2、流动资金贷款逾期未偿还 

（1）流动贷款一 

2018年 1月 15日，工行德阳旌阳支行与德阳台海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借款金额为 2,000 万元,贷款期限为 12个月，贷款利率按提款前一日 LPR上浮

70.25个基点（一个基点为 0.01%），如逾期还款，在合同执行利率水平上加收

50%逾期利息”。2018 年 2月 1日工行德阳分行发放 2,000万元贷款。2019年 1

月 5日，因德阳台海无法清偿到期贷款，工行德阳分行与与德阳台海、台海核电、

陈勇签订了《展期协议》“展期金额为 2,000 万元，展期期限为 2019 年 2月 1

日至 2019 年 10月 15日”。 

2019 年 11月 1 日，因德阳台海无法清偿到期贷款，工行德阳分行与与德阳

台海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展期金额为 1,960万元,贷款期限为 12个月；

贷款用途为偿还上述《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同日工行德阳分行发

放 1,960 万元贷款。2020年 10月 11日，因德阳台海无法清偿到期贷款，工行

德阳分行与与德阳台海、台海核电、陈勇签订了《展期协议》“展期金额为 1,960

万元,展期期限为 2020 年 10月 15日至 2021 年 10月 14日”，台海核电、陈勇

同意就借款人借款展期继续按照其与贷款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承担担保

责任。 

（2）流动贷款二 

2018 年 4月 27 日，工行德阳分行与德阳台海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

款金额为 300万元,贷款期限为 12个月，贷款利率按提款前一日 LPR 上浮 47.5

个基点（一个基点为 0.01%），如逾期还款，在合同执行利率水平上加收 50%逾

期利息”。2018年 5月 2日工行德阳分行发放 300万元贷款。2019 年 5月 31

日，因德阳台海无法清偿到期贷款，工行德阳分行与与德阳台海、台海核电、陈

勇签订了《展期协议》“展期金额为 300万元元,展期期限为 2019年 5月 1日至



59 

2019年 12月 21日”。 

2019 年 11月 1 日，因德阳台海无法清偿到期贷款，工行德阳分行与与德阳

台海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展期金额为 260万元,贷款期限为 12 个月；

贷款用途为偿还上述《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同日工行德阳分行发

放 260万元贷款。2020 年 10月 11日，因德阳台海无法清偿到期贷款，工行德

阳分行与与德阳台海、台海核电、陈勇签订《展期协议》“展期金额为 260万元,

展期期限为 2020年 10月 15日至 2021年 10 月 14日”，台海核电、陈勇同意就

借款人借款展期继续按照其与贷款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承担担保责任。 

3、上述贷款涉及的最高额抵押及担保情况 

针对前述项目贷款与流动贷款，德阳台海、台海核电、陈勇先后为德阳台海

提供最高额抵押及最高额保证，具体情况如下： 

2014 年 11月 21 日，工行德阳分行与德阳台海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在

2014年 11月 1日至 2019年 11月 1日期间的主债权在最高额 8,908.90 万元的

最高余额内承担担保责任；抵押物为德阳台海名下位于德阳市区汾湖路南侧的在

建工程工业房地产及国有土地使用权；担保范围包括本金、利息、复利、罚息及

实现债权的费用”。上述约定的抵押物，已办理了相关抵押登记。 

2015 年 6月 24 日，工行德阳分行与德阳台海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在

2014年 11月 1日至 2019年 11月 1日期间的主债权在最高额 4,465万元的最高

余额内承担担保责任；抵押物为德阳台海名下位于德阳市区汾湖路南侧的在建工

程；担保范围包括本金、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上述约定的抵

押物，已办理了相关抵押登记。 

2019 年 10月 28 日、2019年 10月 29日，工行德阳分行分别与台海核电、

陈勇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在 2019年 10 月 21日至 2022年 12月 30日期间

的主债权在最高额 4,5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

保证；保证范围包括本金、利息、复利、罚息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为

贷款到期日之次日起两年”。 

贷款到期后，德阳台海未按约定还本付息，保证人未按约履行担保责任，工

行德阳分行将德阳台海及保证人台海核电、陈勇诉至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 

截至公告日，台海核电对德阳台海上述业务的担保余额为借款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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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09,590.47元及尚未支付借款利息等。 

（七）原告的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定德阳台海向工行德阳分行归还本金 31,309,590.47 元，利

息 2,751.59 元（此利息暂计至 2021年 7月 13日），合计 31,312,342.06元。

并从 2021年 7月 14日起以 31,309,590.47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计

算利息、逾期利息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 

2、请求法院判令德阳台海以其名下的位于德阳区德阳市区汾湖路南侧的在

建工程工业房地产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德府国用（2013）第

11553号）对德阳台海的债务在最高额 8,908.90 万元的范围内承担抵押担保责

任，原告对上述资产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3、请求法院判令德阳台海以其名下位于德阳市区汾湖路南侧的在建工程对

德阳台海的债务在最高额 4,465万元的范围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原告对上述资

产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4、请求法院判令台海核电对德阳台海的债务在最高额 4,500万元的范围内

承担连带责任清偿责任。 

5、请求法院判令陈勇对德阳台海的债务在最高额 4,5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

连带责任清偿责任。 

6、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由德阳台海、台海核电、陈

勇共同承担。 

目前该案件正在一审审理中。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公司如取得其他重大诉讼、仲裁相关文件后，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已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应诉，争取尽快解决相关诉讼事项，依法主

张自身合法权益，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公司将通过加快推进债务重组，加强与

相关方沟通与协商，妥善解决诉讼事项，保持公司平稳运行。 

2、公司为德阳台海的上述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金融机构有权直接

向公司主张上述债权，并要求公司在最高额4,500万元范围内清偿上述债权。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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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融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已向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对公司的重整申

请，若法院最终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债权人也可以向公司管理人申报上

述在担保责任范围内应清偿的债权。 

3、鉴于公司目前诉讼案件较多，累计金额较大，诉讼事项会导致公司融资

能力下降，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对公司部分业务造成影响。公司存在因诉

讼仲裁面临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查封拍卖等风险,可能对日常生产经营造成

一定的影响。 

4、公司控股股东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烟台台海玛努

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已经法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目前破产重整方案尚未确

定，进程及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积极维护

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权利，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传票》； 

2、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分行《起诉书》。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1月 24日 

 


